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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恒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

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河北证监局关于对中科恒运股份有限公司及吴又奎、赵

艳梅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收到日期：2024 年 1 月 3 日 

生效日期：2024 年 1 月 3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措施类别：行政监管措施 

 

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中科恒运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公司 

吴又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总经理 

赵艳梅 其他（时任董监高） 时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 

 

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信息披露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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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一）违法违规事实： 

1.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 

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公司未披露 2022年年度报告。 

2.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及关联方资金占用 

2018 至 2022 年，公司与关联方石家庄风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风雷网络”）、河北亮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剑科技”）

存在关联交易，交易金额累计 143,383,808.60 元。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

关联交易，直至 2023年 11月 27日进行补充披露。 

    2021 年 4月、2022年 1月，公司为关联方亮剑科技支付房租、物业

费合计 51,830.90 元，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未进行披露，目前该

笔占用资金已归还。 

3.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虚假记载 

    公司 2018年、2020年、2021 年年报及 2022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对

风雷网络、亮剑科技存在预付账款。其中，公司与风雷网络 2018年预付

账款余额为 156.20万元，2021年预付账款余额为 220.00 万元；与亮剑

科技 2020 年、2021年及 2022年上半年预付账款余额均为 280.00万元。

上述预付账款无业务实质，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虚假记载。 

4.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 

    （1）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特殊投资条款未及时披露。2018 年 2 月，

公司披露《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优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

选资本”）、新疆世欣君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世欣”）为定向

发行对象。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又奎与优选资本先后签署《河

北中科恒运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又奎、邱红梅与新疆世欣先后签署《关于

河北中科恒运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之认购合同的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上述补充协议涉

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权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公司未及时披露，直至

2023年 9 月 22日进行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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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未及时披露。2021 年 7 月，吴又奎

将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8,000,000.00 股进行质押，占公司总股本 15.97%，

公司未及时披露，直至 2022年 4月 29日进行补充披露。 

（3）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事项未及时披露。2022 年 1 月，石家庄

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决定对公司涉嫌骗取贷款行为立案侦查。上述事项公

司未及时披露，直至 2022年 11月 16日进行补充披露。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及《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的规定。吴又奎及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赵艳梅未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五条、《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公

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又奎对上述违规事项负有责任，赵艳梅自 2018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2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对第二、三、四（三）违规事项负有责任。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项、《监督管理办法》

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河北证监局决定对公司及吴又奎、赵艳梅采取出具警示函的

监督管理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影响。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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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针对存在的信息披露违规问题积极予以整改，未披露的信息已补充披

露，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已进行深刻反省，将继续深入学习

并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要求，进一步强化合规意识、风险意识，确

保公司治理规范，切实保障投资者权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河北证监局关于对中科恒运股份有限公司及吴又奎、赵艳梅采取出具警示

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中科恒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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